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成都

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诺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对圣诺生物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成都圣

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47

号），同意圣诺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0,000,000 股，并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80,0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6,183.4283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16.5717 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9 名，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

数量为 27,301,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4.1263%，具体详见公司 2021 年 5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结果公告》。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27,301,000 股，现锁定期

即将届满，将于 2022 年 6 月 6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及《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

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所做承诺如下：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1、持股 5%以上股东承诺

熔拓新兴、熔拓景行、熔拓创新、熔拓聚兴、七都熔拓机构投资者及张洪刚

合计持有发行人股份超过 5%，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8.10%

股份，就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

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企业/本人将通过合法

方式进行减持，需要公告的，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公司予以公告。

3、如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的，上述承

诺将根据最新的相关规定进行变动。

4、本企业/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规定擅自减持公司股份的，则违规减持公司

股票所得（如有）归公司所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函，自本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

2、在公司直接持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在公司直接持股的高级管理人员卢昌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王晓莉、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张红彦就其所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流

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市后六个月内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上述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上自动延

长六个月；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本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需要公告的，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

公司予以公告。

3、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若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

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如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的，上述承

诺将根据最新的相关规定进行变动。

5、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规定擅自减持公司股份的，则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

得（如有）归公司所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函，自本人签字之日生效。”

3、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其他股东就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及自

愿锁定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将通过合法方式进

行减持，需要公告的，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公司予以公告。

3、如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的，上述承

诺将根据最新的相关规定进行变动。

4、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规定擅自减持公司股份的，则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

得（如有）归公司所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持股 5%以上股东乐普医疗与熔拓新兴、熔拓景行、熔拓创新、熔拓聚兴、

七都熔拓机构投资者及张洪刚承诺如下：

“如果未来本企业/本人因其他原因需要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本承诺的规定转让股份。

1、转让股份的条件

①转让股份的积极条件

A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及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承诺的限售期限届

满；

B 股份转让前需向公司董事会说明转让股份的原因，并通过公司发布减持股

份意向公告。

②转让股份的消极条件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以下期限内将不得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A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

前 30 日起至最终公告日；



B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内；

C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进入决

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D 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期间。

2、未来转让股份的方式

未来在股份转让的条件满足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将按照法律法

规允许的交易方式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3、未来转让股份的数量

控股股东在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的，每年减持股份数

量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数量的 25%；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所持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

股票减持计划。

4、公告承诺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减持股份时，将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将转股意向予以公告，在公告中需明确预计减持的股份数量或者预计

减持的股份数量区间。

5、未来转让股份的期限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自做出公告减持意向三个交易日后可进行股份

转让；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

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6、未履行承诺需要承担的后果

如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按照持股意向说明转让股份，则转让股份

所得归公司，并将赔偿因转让股份给公司或其他股东因此造成的损失。”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7,301,000 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34.1263%。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6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股数（股）

剩余限售

股数（股）

1 周勇 1,000,000 1.2500% 1,000,000 0

2 郑晓东 690,000 0.8625% 690,000 0

3 张红彦 345,000 0.4313% 345,000 0

4 张洪刚 250,000 0.3125% 250,000 0

5 杨希 654,000 0.8175% 654,000 0

6 谢期林 510,000 0.6375% 510,000 0

7 吴燕燕 436,000 0.5450% 436,000 0

8 王晓莉 1,551,000 1.9388% 1,551,000 0

9 王红梅 1,250,000 1.5625% 1,250,000 0

10 邵红霞 280,000 0.3500% 280,000 0

11 梅世昌 500,000 0.6250% 500,000 0

12 卢昌亮 250,000 0.3125% 250,000 0

13 李思川 550,000 0.6875% 550,000 0

14 韩玉 150,000 0.1875% 150,000 0

15 封蕾 380,000 0.4750% 380,000 0

16 方信杰 420,000 0.5250% 420,000 0

17 白雪峰 345,000 0.4313% 345,000 0

18 杨阳 1,090,000 1.3625% 1,090,000 0

19 中孵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90,000 2.1125% 1,690,000 0

20 北京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0.6250% 500,000 0

21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
6,480,000 8.1000% 6,480,000 0

22
苏州熔拓创新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650,000 0.8125% 650,000 0

23 西藏万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60,000 1.0750% 860,000 0

24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

坤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220,000 2.7750% 2,220,000 0



25
苏州熔拓新兴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100,000 1.3750% 1,100,000 0

26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期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110,000 1.3875% 1,110,000 0

27
苏州七都熔拓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432,000 0.5400% 432,000 0

28
苏州熔拓景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27,200 1.2840% 1,027,200 0

29
苏州熔拓聚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80,800 0.7260% 580,800 0

合计 27,301,000 34.1263% 27,301,000 0

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7,301,000 12

合计 - 27,301,000 12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圣诺生物本次上市流通

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同意圣诺生物本次解除部分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宜。

（以下无正文）




